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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２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

澄清；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

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６

家认购对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

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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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下称“本次发行”）。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证券”）签

署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承销暨保荐协议》，聘请其担任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该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９９

号）核准，并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完成发行。兴业证券指派袁盛奇、郑志强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保荐代表人简历附

后），履行对本公司的保荐职责，持续督导期限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袁盛奇：曾先后负责或参与以下保荐业务：担任维维股份（

６００３０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负责人；中集集团

（

００００３９

）

Ａ

股增发项目负责人；安纳达（

００２１３６

）、长青集团（

００２６１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保荐代表人、高新兴

（

３０００９８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代表人、海特高新（

００２０２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代表人；还主持和参

与了重庆港九（

６００２７９

）、上海能源（

６００５０８

）、芭田股份（

００２１７０

）、江苏宏宝（

００２０７１

）、长青集团（

００２６１６

）等多个改制辅

导项目。

郑志强：曾先后担任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项目负责人，华兰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协办人，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保荐代表人，长青集团（

００２６１６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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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

次非公开发行向

６

名认购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股。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本次非公

开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何启强、麦正辉股东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何启强和麦正辉各自直接持有公司

４

，

２１８

万股股份，并各自通

过控制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产业”）间接控制公司

１

，

１１０

万股股份，二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长

青集团合计

１０

，

６５６

万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７１．５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及

３１

日，麦正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分别将

２

，

７４８

，

７００

股和

２１６

，

６００

股公司股票

转让给何启强配偶郭妙波，麦正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变为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股，直接持股比例由

２８．３１％

变为

２６．３２％

。但麦正辉与何启强二人所合计控制长青集团股份总额仍为

１０

，

６５６

万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发行人总股

本的

７１．５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增加为

１７４

，

９３６

，

６６１

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完成后，何

启强与麦正辉二人所合计控制长青集团股份总额仍为

１０

，

６５６

万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６０．９１％

。

本次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之后，麦正辉与何启强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仍在有效期内。何启强和麦正辉仍将按《一

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共同控制长青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是何启强、麦正辉，未发生变更。控股股东仍保持控股地位。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日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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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序号 姓名 住所 通讯地址 股份变动性质

１

何启强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文化路

二巷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减少

２

麦正辉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花园正

街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３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

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东生路

１２

号之

４－１

中山市小榄镇东生路

１２

号之

４－１

４

郭妙波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拱桥路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５

何启扬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文化路

二巷

中山市南朗蒂峰山长青环保

能源（中山）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

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第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长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股权变动系由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起的权益稀释所致，长青集团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已经长青集团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９９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长青集团、上市公司、公司 指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郭妙波、何启扬

新产业 指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长青集团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９９

号文）核准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

深交所 指 深证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何启强

１

、姓名：何启强

２

、性别：男

３

、国籍：中国

４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５８１１１４＊＊＊＊

５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文化路二巷

６

、通讯地址：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７

、通讯方式：

０７６０－２２１１１８８８

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权

（二）麦正辉

１

、姓名：麦正辉

２

、性别：男

３

、国籍：中国

４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５５０２０２＊＊＊＊

５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花园正街

６

、通讯地址：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７

、通讯方式：

０７６０－２２１１１８８８

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权

（三）新产业

１

、公司名称：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中山市小榄镇东生路

１２

号之

４－１

３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４

、注册资本：

２

，

３００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２

，

３００

万元

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７

、经营范围：投资办实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９

、股东名称：何启强出资

１

，

１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麦正辉出资

１

，

１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１０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５３４

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２０００２８２０４４６４１

１２

、通讯地址：中山市小榄镇东生路

１２

号之

４－１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２２７８９０

１４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何启强 执行董事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５８１１１４＊＊＊＊

中国 中山

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

港居留权

（四）郭妙波

１

、姓名：郭妙波

２

、性别：女

３

、国籍：中国

４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６００５１３＊＊＊＊

５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拱桥路

６

、通讯地址：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７

、通讯方式：

０７６０－２２１１１８８８

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权

（五）何启扬

１

、姓名：何启扬

２

、性别：男

３

、国籍：中国

４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７１０２１３＊＊＊＊

５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文化路二巷

６

、通讯地址：中山市南朗蒂峰山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

７

、通讯方式：

０７６０－８５５２８８１８

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和麦正辉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何启强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８．３０７％

；麦正辉直接持有公司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６．３１７％

；何

启强和麦正辉分别持股

５０％

的新产业直接持有公司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４．８９９％

；何启强配偶郭

妙波持有公司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９９０％

；何启强的胞弟何启扬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

０．０２０％

；何启强及其配偶郭妙波、胞弟何启扬和麦正辉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７１．５３４％

。

何启强和麦正辉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该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有效。有效期满，双方如无异议，自动延期三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何启强、麦正辉签署了《一致行动延期确认函》，同意上述《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延至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完成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日止，有效期届满，双方若无异议，自动延期三年。

何启强和麦正辉各自持有新产业

５０％

股权，何启强和郭妙波为夫妻关系，何启强和何启扬为兄弟关系，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及其配偶郭妙波、胞弟何启扬、麦正辉、新产业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行动一致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具体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或减持长青集团权益的可能性。 若发生增持

或减持情况，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８．３０７％

；麦正辉直接持有公司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６．３１７％

；何启强和麦正辉分别持股

５０％

的新

产业直接持有公司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４．８９９％

；何启强配偶郭妙波持有公司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９９０％

；何启强的胞弟何启扬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２０％

；何启强及其配偶

郭妙波、胞弟何启扬和麦正辉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７１．５３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４．１１２％

；麦正辉直接持有公司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２．４１７％

；何启强和麦正辉分别持股

５０％

的新产

业直接持有公司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２．６９０％

；何启强配偶郭妙波持有公司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６９５％

；何启强的胞弟何启扬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７％

；何启强及其配偶郭妙

波、胞弟何启扬和麦正辉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６０．９３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何启强和麦正辉仍然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长青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提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长青集团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提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长青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９９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核

准长青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５

，

１７８

，

４５８．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长青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股，每股

发行价人民币

２１．２５

元，合计发行人民币

５５１

，

０１５

，

９２１．２５

元。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实际收到募集资金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

审验，出具沪众会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８５６

号《验资报告》，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认购方名称 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占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比

例（

％

）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６０２

，

０８０ ５５

，

２９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２８

，

５１７ ８９

，

８５５

，

９８６．２５ １６．３１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２

，

５９７

，

６５４ ５５

，

２００

，

１４７．５０ １０．０２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４

，

７８６

，

１６４ １０１

，

７０５

，

９８５．００ １８．４６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６５７

，

９１０ １２０

，

２３０

，

５８７．５０ ２１．８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５７

，

８３６ １２８

，

７２９

，

０１５．００ ２３．３６

合计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５５１

，

０１５

，

９２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１７４

，

９３６

，

６６１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０６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６０．９３１％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１０．６０３％

。其中，何启强持股比例减少

４．１９５％

，麦正辉持股比例减少

３．９００％

，新产业

持股比例减少

２．２０９％

，郭妙波持股比例减少

０．２９５％

，何启扬持股比例减少

０．００３％

。

三、权益变动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何启强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３０７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６３５

，

０００

麦正辉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３１７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２９

，

４１１

，

０２５

新产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８９９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郭妙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９０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何启扬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２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长青集团

股票的行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麦正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向郭妙波转让

２

，

７４８

，

７００

股，

占长青集团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的比例为

１．８４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麦正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向郭妙波转让

２１６

，

６００

股，占

公司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的比例为

０．１４５％

。

上述股份转让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麦正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

７４８

，

７００ ２３．２８ １．８４５

麦正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６

，

６００ ２２．５０ ０．１４５

合计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１．９９０

上述股份转让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及其一致行动人麦正辉各自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８．３０７％

；何启强和麦正辉分别持股

５０％

的新产业直接持有公司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何启强胞弟何启扬为何启强的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０２０％

；何启强及其胞弟何启扬

和麦正辉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６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５３４％

。

上述股份转让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８．３０７％

；麦正辉直接持有公司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６．３１７％

；何启强和麦正辉分

别持股

５０％

的新产业直接持有公司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４．８９９％

；何启强配偶郭妙波持有公司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９９０％

；何启强的胞弟何启扬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２０％

；何

启强及其配偶郭妙波、胞弟何启扬和麦正辉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７１．５３４％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强

签署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麦正辉

签署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启强

签署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郭妙波

签署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启扬

签署日期：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备置于长青集团证券部。

附表

１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何启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非公开发行股权被稀释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２８．３０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４．１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附表

２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麦正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非公开发行股权被稀释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３９

，

２１４

，

７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２６．３１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３．９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附表

３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镇东生路

１２

号之

４－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非公开发行股权被稀释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４．８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２．２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附表

４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郭妙波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非公开发行股权被稀释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９９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０．２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附表

５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何启扬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非公开发行股权被稀释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３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０．０２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０．００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２

，

５９３．０１６１

万股

发行价格：

２１．２５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５

，

１０１．５９２１２５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３

，

４９９．９９９１０９

万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

２

，

５９３．０１６１

万股

股票上市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

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发行对象名称及新增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的

６

家认购对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的中文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外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何启强

董事会秘书 龚韫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６

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注册资本

１４

，

９００．６５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办公地址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１５

电话号码

０７６０－２２５８３６６０

传真号码

０７６０－８９８２９００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ｔ．ｃｏｍ

信息披露报纸名称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年度报告登载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工业、农业、生活废弃物、污水、污泥、烟气的治理和循环利用，治污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

利用太阳能、空气能、燃气、燃油的器具产品和节能供暖产品、厨卫产品及配件的研发、制造、

销售；投资办实业。公司所属行业为：五金制品行业和生物质综合利用行业。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长青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提案。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长青集团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提案。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９９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８５６

号”《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募集资金

５５

，

１０１．５９２１２５

万元已汇入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长青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进行了验资，并出

具了“众会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８５５

号”《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次实际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９３．０１６１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２１．２５

元

／

股，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５

，

１０１．５９２１２５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６０１．５９３０１６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

５３

，

４９９．９９９１０９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５０９

，

０６９

，

８３０．０９

元。

三、本次发行证券的情况

１

、发行证券的类型：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５９３．０１６１

万股。

３

、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１．２５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等于根据公司第三届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５．７５

元

／

股）并经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而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底价

１５．６９

元

／

股的

１３５．４４％

；

相当于申购报价日（

１２

月

２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２８．００

元

／

股的

７５．８９％

；相当于发行首日（

１２

月

１９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２７．９４

元

／

股的

７６．０６％

；相当于发行首日（

１２

月

１９

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２８．９３

元

／

股的

７３．４５％

。

５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５

，

１０１．５９２１２５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６０１．５９３０１６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５３

，

４９９．９９９１０９

万元。

６

、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１

，

６０１．５９３０１６

万元，其中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等。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１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向

１１６

位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这

１１６

位投资者包括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向发行人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５４

名投资者、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收盘后登记在册前

２０

名股东中的

１６

名 （不包含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等）以及其他符合证监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２８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２

家证券公司、

８

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０

名投资者经签署的申购报价单（其中有效报价

家数为

１０

家），有效报价区间为

１６

元

／

股至

２３．９６

元

／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金额 （万元）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４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８

，

９８５．６０００００

２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００ ６７６．７４００ １２

，

１８１．３２００００

３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５０ ２４５．３３４０ ５

，

５２０．０１５０００

４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６３ ２３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２９．４２００００

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２７５．００００ ５

，

５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０ ４００．６９００ ７

，

５３２．９７２０００

６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５１４．２８５７ １０

，

７９９．９９９７００

７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１ ５０４．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９３．０４００００

２１．９８ ５４７．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２３．０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８０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２８．０１００００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９６ ２９６．００００ ７

，

０９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１．２５ ７７９．００００ １６

，

５５３．７５０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８０７．００００ １６

，

５４３．５０００００

９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１１ 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７０．６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３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根据《发行方案》和《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确定原则，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

先”，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本次发行的价格确定为

２１．２５

元

／

股，发行总股数

２

，

５９３．０１６１

万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５

，

１０１．５９２１２５

万元（未超出董事会预案中的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５５

，

１９５．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含保荐承销费、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等）

１

，

６０１．５９３０１６

万元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

，

４９９．９９９１０９

万元，未超

出董事会预案中的募集资金净额上限

５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二）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

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价格

（元

／

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总金额

（元）

１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２５

２

，

６０２

，

０８０ ５５

，

２９４

，

２００．００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２８

，

５１７ ８９

，

８５５

，

９８６．２５

３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５９７

，

６５４ ５５

，

２００

，

１４７．５０

４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７８６

，

１６４ １０１

，

７０５

，

９８５．００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６５７

，

９１０ １２０

，

２３０

，

５８７．５０

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５７

，

８３６ １２８

，

７２９

，

０１５．００

合计

２５

，

９３０

，

１６１ ５５１

，

０１５

，

９２１．２５

上述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证券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

号码

证券数量

（股）

限售月份

（月）

１

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

－

国信证券

－

共盈

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８０６１０ ０８９９０６７３１６ ２

，

６０２

，

０８０ １２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宏源证券

－

光大银行

－

宏源证券

鑫丰

４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８８ ０８９９０６８０９８ ４

，

２２８

，

５１７ １２

３

青岛嘉豪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７０２１２２３００６２６０９ ０８００２０５８４０ ２

，

５９７

，

６５４ １２

４

申万菱信（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申万菱信 （上海） 资产

－

工商银

行

－

中融信托

－

中融

－

瑞林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３１０１４１００００６４０８１ ０８９９０６７７０９ ３

，

４０８

，

９４０ １２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

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１

号

３１０１４１００００６４０８１ ０８９９０６７９６５ ７５２

，

９４２ １２

申万菱信资产

－

工商银行

－

深圳

金晟硕恒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３１０１４１００００６４０８１ ０８９９０６８０９２ ６２４

，

２８２ １２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８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０８９９０６８７１６ ６５８

，

８２４ １２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９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０８９９０６８９１６ １

，

５０５

，

８８２ １２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９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０８９９０６８９１８ １

，

５０５

，

８８２ １２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９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０８９９０６８９１７ １

，

５１６

，

７３４ １２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银领资产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０８９９０６７６０５ ２３５

，

２９４ １２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银领资产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０８９９０６８８６１ ２３５

，

２９４ １２

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３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８６２ ４８８

，

５３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３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８６４ ２６０

，

５５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孙长缨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５５９ ２６０

，

５５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６５０１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５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４５０ ４８８

，

５３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英大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６７０１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永安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４９４ １３０

，

２７７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智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０１５ １１３

，

９９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３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７２２ ６５

，

１３８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顺金财富定向增发

８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７００４９ ８１

，

４２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源通

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２６８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源通

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２６８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上海鸿立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４３６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申万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７６７ ２６０

，

５５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安信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８５１ ９７

，

７０７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信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２５９ ９７

，

７０７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信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６８５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信定增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３６８ ９７

，

７０７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信佛山

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４２７ ９７

，

７０７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华辉创富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２６９ １３０

，

２７７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同安定增保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２４０５ ２６０

，

５５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上海同安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１８７ ２６０

，

５５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信信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８７７１ ２６０

，

５５２ １２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东北证券

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４１１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富春橙智

定增

３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７９３９ ６５１

，

３８０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匹克定增

组合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５９６１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８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０６９ ４８８

，

５３５ １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８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０８９９０６９０９３ １６２

，

８４５ １２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９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１５

号投行大厦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

金融产品。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无

（

３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叁拾玖亿柒仟贰佰肆拾万捌仟叁佰叁拾贰元人民币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一般经营项目：

无。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无

（

３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３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１

号（麦岛金岸）

１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１

户

执行事务合伙人：裴兴隆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无

（

３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４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６９

号

２

幢

４

层

４０２１

室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无

（

３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无

（

３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无

（

３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五、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

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

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次发行股票所

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 有效；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 《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和《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尚需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有关发行过程的文件并获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登记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股票上市核准。发行人尚需依法履行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的相关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

下转

B11

版

)

B1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5年 1月 12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零一五年一月


